
桃園市立大有國中 1 1 4 學年度自治市長選舉投票 
一、時間：114 年 12 月 23 日(星期二 )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。 

二、地點：活動中心。 

三、方式： 

    (一)提供 15 個圈票處，每年級預計 10 分鐘。 

    (二)請依座號排列，持桃樂卡領選票；未帶桃樂卡者，無法領取選票。 

    (三)領完選票請在等候區就定位，每次一人至圈票處圈選。 

    (四)在圈票處用圈票戳記，蓋在選票上的圈票處，只能蓋在一個候選人的圈票處。若是章蓋在圈選 

        區外，無法判斷；一次圈選兩個以上候選人；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票；圈後加以塗改；簽 

        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；將選票撕破致不完整；將選票污染致不能辨別 

        所圈為何人；不圈選完全空白；不用選舉委員會專用之圈選工具，以上都屬於無效票。遇上爭 

        議性的選票，一律送交選舉委員會處理。 

    (五)因秘密投票，請勿攜帶手機或其他電子通訊器材進入投開票所。若是您不小心帶在身上，請將 

       它放置在領票處的箱子，投完票離開時，請記得領回，敬請配合！ 

    (六)上午八時開始至中午十二時整結束，十二時三十分開票，預計下午十七時公告當選人。 

四、流程： 

    (一)請同學攜帶桃樂卡。 

(二)請各年級依照投票時間至活動中心。 

        地點 

 時間 

投票地點 

活動中心 

08:25〜08：30 
聽完畢旅行前說明後再進行投票 

九年級各班 

09:20〜09：25 
請 09：15 離開教室前往投票 

八年級各班 

10:15〜10：20 
請 10：10 離開教室前往投票 

七年級各班 

11:10〜11：15 
請 11：05 離開教室前往投票 

未依照規定時間投票的班級  提供補投票時間 

12：00 投票結束 



 


